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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增补

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库成员的函

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增强我

区生态保护修复决策咨询工作的规范性、科学性、公正性、可行

性，充分发挥行业专家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中的智库作用，我厅拟

对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库进行增补更新，现将有关事项函告

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宁夏回族自治区各高校、科研单位、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相关

工作的行政管理和企事业单位均可推荐，生态保护修复相关行业

协会可协助组织推荐。此次增补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修

复专家库的专家，主要承担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、国土

综合整治和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等相关规划审查、项目的可行性研

究论证、实施方案评审、变更审查、竣工验收和成效评估等工作，

依托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关行业优势为全区生态保护修复事业提

供全过程指导和咨询服务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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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法律法规，坚持原则、廉洁自律、作风正派，有良好的职业

道德、敬业精神和个人信誉；

2．熟悉自然资源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，从事相关专业领

域工作满八年，并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副处级及以上

行政职务，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行政管理水平，有较广的知识面

和较丰富的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能力，熟悉本专业、本学科领域

发展动态；

3．年龄原则上不超65周岁（对部分权威资深专家可适当放

宽年龄限制），身体健康，能够保障相应的踏勘、评审、评估、

咨询工作时间和精力，有较好的综合分析、评价能力和表达能力；

4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恪尽职守，能够公正、诚实、廉

洁履行职责，无不良职业信用记录，无学术道德问题，无犯罪记

录；

5．已经纳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库的专家不

再重复申请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入库申请。专家通过个人申请与所在单位推荐相结合

的方式申请入库，填写《生态保护修复领域专家申请表》（附件

1）并经推荐单位盖章后报送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库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入库审核。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库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申

请入库专家审核工作，根据申请人员数量等有关情况，择优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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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入库增补专家名单。

（三）公示。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库主管部门对拟入库增补专

家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正式入库。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库主管部门履行相关程

序将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拟入库增补专家正式纳入生态保护修复

专家库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请人应对所填报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所在单位

应对照条件进行审核。专家库主管部门审核发现存在弄虚作假

的，取消入库资格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应平衡好所推荐专家的专业分布，避免出现

扎堆现象。

（三）此次征集采取网上申报方式，时间截止2024年4月10

日。具备申报条件的申请人，可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网站（http://zrzyt.nx.gov.cn/）通知公告栏目下载《生态保护修

复专家申请表》，按要求如实填写后，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，与其

他佐证材料以PDF扫描件形式发送至邮箱（xfzxgcjsk@163.com），

邮件标题请按“所在单位+联系电话”填写。

其他佐证材料（复印件）包括：

1．申请人身份证；

2．申请人最高学历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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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申请人职称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苏 宁 0951-5059603

陈小刚 0951-5962158

附件：生态保护修复专家申请表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4 年 3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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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生态保护修复专家申请表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1 寸证件照政治面貌 职务 职 称

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专业类别

近五年内

从事的主

要工作及

成果论述

个人自荐

意见

本人自愿加入专家库，并承诺填报的全部信息真实可靠。

承诺人： 日期：

所在单位

推荐意见

盖章： 日期：



！！— 6 —！！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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